
关于赣州市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有关 
情况的说明 

 

一、2015年转移支付情况 

2015 年上级下达赣州市转移支付资金 339.91 亿元，其

中专项转移支付 130.97 亿元，占 38.5%；一般性转移支付

208.94亿元，占 61.5%. 

二、2016年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情况 

中央、省财政提前下达赣州市 2016 年转移支付资金

169.1亿元，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 128.3亿元，占 75.9%；

专项转移支付 40.8亿元，占 24.1%。 

三、2016年税收返还情况 

2016 年赣州市返还性收入 7.97 亿元，其中：增值税和

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6.77 亿元，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0.57

亿元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0.63亿元。 

 


